


2025 年 11 月，公司为盛和锆钛提供的融资担保金额为 8,750.00 万元。截止 202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相互提

供担保发生情况及累计融资担保余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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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盛和资源 乐山盛和 全资子公司 乐山农商银行五通桥支行 15,000.00 1.55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26.03

2 盛和资源 乐山盛和 全资子公司 建设银行乐山分行 20,000.00 2.07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26.03

3 盛和资源 乐山盛和 全资子公司 工商银行五通桥支行 10,000.00 1.04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26.03

4 盛和资源 乐山盛和 全资子公司 工商银行五通桥支行 15,000.00 1.55 连带责任保证 六年 是 26.03

5 盛和资源 乐山盛和 全资子公司 交通银行乐山分行 10,000.00 1.04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26.03

6 盛和资源 科百瑞 全资孙公司 成都银行乐山分行 5,000.00 0.52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27.26

7 盛和资源 科百瑞 全资孙公司 交通银行成都锦江支行 5,000.00 0.52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27.26

8 盛和资源 科百瑞 全资孙公司 乐山农商银行峨边支行 10,000.00 1.04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27.26

9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全资子公司 中行上犹县分行 28,500.00 2.95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56.17

1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全资子公司 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 20,000.00 2.07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56.17

11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全资子公司 招商银行赣州分行 17,000.00 1.76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56.17

12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全资子公司 交通银行赣州分行 10,000.00 1.04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56.17

13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全资子公司 光大银行南昌分行 10,000.00 1.04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56.17



14 晨光稀土 步莱铽 全资孙公司 光大银行南昌分行 22,500.00 2.33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69.93

15 盛和资源 盛和锆钛 全资子公司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20,000.00 2.07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3.67

16 盛和资源 盛和锆钛 全资子公司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8,750.00 8,750.00 0.91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3.67

17 盛和海南 三隆新材 控股孙公司 中国银行包头分行 5,000.00 0.52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68.14

18 盛和海南 包头三隆 控股孙公司 招商银行包头分行 2,500.00 0.26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62.91

19 盛和海南 包头三隆 控股孙公司 浦发银行包头分行 5,000.00 0.52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62.91

20 盛和海南 包头三隆 控股孙公司 中信银行包头分行 5,000.00 0.52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62.91

21 盛和资源 海南国贸 控股孙公司 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 10,000.00 1.04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是 69.18

合 计 8,750.00 254,250.00 26.35 - - - -

注：

“乐山盛和”指乐山盛和稀土有限公司； “科百瑞”指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晨光稀土”指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步莱铽”指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

“海南国贸”指盛和资源（海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盛和锆钛”指盛和锆钛（海南）有限公司；

“盛和海南”指盛和资源（海南）有限公司； “三隆新材”指包头市三隆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三隆”指包头市三隆稀有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盛和锆钛（海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742588800D

法定代表人 郭晓雷

公司注册资本 28,12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攀丹社区滨江西路199号3-301

成立时间 2003年1月3日

经营范围

矿产品加工、销售（专营除外）独居石、磷钇矿加工、销售橡胶制品、纺织、

服装、五金电器、汽车配件、仪表的销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

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公司持有盛和锆钛 100%的股权，盛和锆钛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盛和资源为盛和锆钛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8,750.00万元整

4、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

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

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

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

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

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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